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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50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5_8F_B8_c36_250653.htm 第一章 总则 「重点法条」 第二

条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，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

得国家赔偿的权利。 国家赔偿由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履

行赔偿义务。 第十四条 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，应当责令

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

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。 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

人员，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应当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第二十四条 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，

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

用： （一）有本法第十五条第（四）、（五）项规定情形的

； （二）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，徇私舞弊，枉法裁判行

为的。 对有前款（一）、（二）项规定情形的责任人员，有

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应当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 「相关法条」 《民法通则》第121条。 「意思分

解」 对国家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，《民法通则》第121条规定

了无过错原则，本法第2条采用了违法原则。所谓违法原则，

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，违反法律造成他人

权益损害的，国家承担赔偿责任，即以行为违法为归责原则

，而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。 依上述两条的规定，我国

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个： 1侵权行为主体要件 侵权

行为主体要件是构成国家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，即国家只对

一定范围内的主体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。国家赔偿法共



规定了三类主体（第2、7条）： （1）国家机关。此处仅指三

类国家机关：①国家行政机关；②国家审判机关；③国家检

察机关。 （2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。 （3）被法律、法规授权

的组织。 2侵权行为要件 这一要件包含了两项内容： （1）致

害行为必须是执行职务的行为； （2）该执行职务的行为必

须违法。此处的违法应作广义理解，不仅指违反了严格意义

上的法律，还包括法律的一般原则。如警察拖走违例停放车

辆过程中将被拖的车辆损坏，海关在出入境检查时造成被检

查物品的损坏，都构成了职务侵权行为。 3损害结果要件 国

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执行职务行为必须现实地、确定

地给他人造成了利益损害。 4因果关系要件 即可引起国家赔

偿的损害结果与侵权行为存在着因果关系。 只有以上四个要

件同时具备，国家才承担责任。 「不要混淆」  第14、24条分

别规定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中，国家机关承担了赔偿义务

后，有权向其工作人员行使追偿权。 国家对受害人承担赔偿

责任时采违法原则、无过错原则，但国家向其工作人员行使

追偿权时只能向有故意、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（第14条）或

向故意违法的工作人员（第24条）行使追偿权。 特别注意

第14条第1款被追偿人还包括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，以及第24

条第1款的第（一）、（二）项规定的几种情形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